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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物协函〔2021〕31 号

关于征集 2021 年度中国物业管理协会

团体标准制定项目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: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》（国

标委联[2019]1 号）以及《中国物业管理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等文件精神，为贯彻落实中国物协“品牌建设年”相

关要求，加快建立和完善物业管理行业团体标准体系，以满足行

业发展、企业和市场需求，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向全行业征

集 2021 年度物业管理行业团体标准制定项目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范围

（一）对于物业管理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良好规范作用的

业态或业务规范。

（二）市场亟需、社会重点关注、能切实解决行业应急需求

等方面的项目。

（三）目前尚无国家、行业标准或计划，行业发展亟需引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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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支撑的项目。

二、立项要求

（一）应满足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要求，并与现行国家、

地方和团体标准无交叉、无重复。

（二）申报单位应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提出立项申请，

确保项目的必要性和先进性。鼓励相关单位联合提出立项申请。

（三）申报文件应清晰、明确，涉及知识产权、专利等相关

问题应如实填报。

（四）申报单位应为项目提供必要的组织、人力和经费等保

障，确保项目能顺利进行。

（五）项目下达后，无正当理由不得变更项目名称、起草单

位和进度安排等。因客观情况变化确需变更的，需提交书面申请，

批准同意后再行调整。

（六）对于已有成熟标准草案，并经实践验证的标准提案项

目，在申报时可提交标准草案并申请采取快速程序。

三、申报方式及程序

申报团体标准的单位应在 5 月 24 日之前填写《团体标准制

修订立项申请书》（见附件），并附上标准草案，将盖章的申请

书扫描件及标准草案扫描件（ PDF 格式）发送至邮箱

zgwxbwh@163.com（邮件主题为“XX 单位+团体标准名称”）。

四、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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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物业管理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秘书处

联系人：刘宗武 电 话：023-63262427

附件：团体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

2021 年 5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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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团体标准制修订立项申请书

项目名称
制定 □

修订 □ 标准号：

申请立项

单位名称
联系人

单位地址 手 机

电 话 E—mail

项目任务的目的、意义或必要性：

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：

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：

采用的国际标准编号

申请立项单位意见

（签字、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中国物协标委会意见

(签字）

年 月 日

中国物协意见

(签字、盖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如本表空间不够，可另附页。


